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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0149][bookmark: _Toc25822][bookmark: _Toc3786][bookmark: _Toc14218][bookmark: _Toc9979][bookmark: _Toc18338][bookmark: _Toc25363][bookmark: _Toc23022][bookmark: _Toc20997][bookmark: _Toc1599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1330]说明：本技术规范书将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技术规范书的工作内容与要求将纳入考核办法中，各报价人须认真仔细阅读理解。
[bookmark: _Toc29647]一、项目概况
（一）本技术规范书适用南方电网数字电网集团（广东）有限公司2026年-2027年食品检测服务项目技术规范，本技术规范书的所有解释权归南方电网数字电网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二）本技术规范书提出了本次食品检测服务项目的技术服务工作要求，可供报价人编写报价文件之用。
（三）报价人应按照本技术规范书的要求提供详细、完整的报价技术规范书。报价技术规范书应完全满足或高于本技术规范书要求，对于本技术规范书中的某些部分，报价人如不能满足要求，或有其它替代方案，或有其它修改建议，应在报价技术规范书中指出其必须进行修改的理由以及与原要求的差别，否则，采购人即认为报价人可以满足本技术规范书的要求。
（四）报价人应保证所提供的所有资料真实、完整、准确无误，否则采购人将有权取消报价人的中标资格，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报价人承担。
（五）本技术规范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凡本技术规范书中未规定，但在相关设备的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或IEC标准中有规定的规范条文，报价人应按相关标准的最高技术要求执行。对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其要求。
（六）本技术规范书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报价人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技术要求较高的标准执行。
（七）本技术规范书经双方确认后作为框架合同的技术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bookmark: _Toc13430][bookmark: _Toc344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1689]（八）报价人在报价技术文件中应如实反映报价产品与本技术规范书的技术差异。如果报价人没有提出技术差异，而在执行合同的过程中，采购人发现报价人提供的产品与其报价技术文件的条文存在差异，采购人有权利要求解除合同，并追究报价人违约责任。
二、服务期限
[bookmark: _Toc30975]（一）如本框架协议签订之日采购人无有效的框架协议，则本框架协议有效期自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12个月。
（二）如本框架协议签订之日采购人上一框架协议有效期未结束，则本框架协议有效期自上一个框架协议有效期结束之日起12个月。
三、服务内容
	[bookmark: _Toc26139][bookmark: _Toc13176][bookmark: _Toc16038]序号
	样品名称
	检测方法
	判定依据
	检测项目

	
	
	
	
	

	1
	餐具（筷子）
	GB 14934
	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大肠菌群

	
	
	GB 14934
	
	沙门氏菌

	2
	餐具（碗）
	GB 14934
	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大肠菌群

	
	
	GB 14934
	
	沙门氏菌

	3
	餐具（刀类）
	GB 14934
	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大肠菌群

	
	
	GB 14934
	
	沙门氏菌

	4
	餐具（盘子）
	GB 14934
	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大肠菌群

	
	
	GB 14934
	
	沙门氏菌

	
	
	GBT 5750.4-2006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GBT 5750.11
	
	游离余氯

	5
	餐具（砧板）
	GB 14934
	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大肠菌群

	
	
	GB 14934
	
	沙门氏菌

	6
	熟肉制品
	GB 4789.2
	DBS44/006-2016《 非预包装即食食品微生物限量》
	菌落总数

	
	
	GB 4789.38
	
	大肠埃希氏菌

	
	
	GB 4789.4
	
	沙门氏菌

	
	
	GB 4789.10
	
	金黄色葡萄球菌

	
	
	GB 4789.30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GB 4789.36
	
	大肠埃希氏菌O157

	7
	熟制水产品
	GB 4789.2
	DBS44/006-2016《 非预包装即食食品微生物限量》
	菌落总数

	
	
	GB 4789.4
	
	沙门氏菌

	
	
	GB 4789.10
	
	金黄色葡萄球菌

	
	
	GB 4789.7
	
	副溶血性弧菌

	8
	畜肉
	GB 5009.12
	GB 2762
	铅

	
	
	GB 5009.11
	GB 2762
	总砷

	
	
	GB 31658.22
	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
	沙丁胺醇

	
	
	GB 31658.22
	
	克伦特罗

	
	
	GB 31658.22
	
	莱克多巴胺

	9
	禽肉
	SN/T 1751.2
	GB 31650
	恩诺沙星

	
	
	GB/T 20756 -2006  
	
	氟苯尼考

	
	
	GB/T 22338或相应标准
	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
	氯霉素

	
	
	GB 23200.92
	
	五氯酚酸钠

	10
	鱼类
	GB/T 19857
	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
	孔雀石绿

	
	
	GB/T 19857
	
	隐色孔雀石绿

	
	
	GB/T 19857
	
	结晶紫

	
	
	GB/T 19857
	
	隐色结晶紫

	11
	蔬菜
	GB 5009.12
	GB 2762
	铅

	
	
	NY/T 761/其他有资质标准
	GB 2763
	六六六

	
	
	NY/T 761/其他有资质标准
	
	甲基对硫磷

	
	
	GB 23200.121-2021 
	
	辛硫磷

	12
	水果
	GB 5009.12
	GB 2762
	铅

	
	
	NY/T 761/其他有资质标准
	GB 2763
	氧乐果

	
	
	GB 23200.121-2021 
	
	辛硫磷

	
	
	NY/T 761/其他有资质标准
	
	久效磷

	13
	大米
	GB 5009.15
	GB 2762
	镉

	
	
	GB 5009.17
	
	总汞

	
	
	GB 5009.22
	GB 2761
	黄曲霉毒素B1

	14
	植物油
	GB 5009.12
	GB 2762
	铅

	
	
	GB 5009.227
	GB 2716
	过氧化值

	
	
	GB 5009.229
	
	酸价

	15
	糕点，米饭，饺子，粥类
	GB 4789.14
	DBS44/006-2016《 非预包装即食食品微生物限量》
	蜡样芽孢杆菌

	
	
	GB 4789.4
	
	沙门氏菌

	
	
	GB 4789.2
	
	菌落总数

	
	
	GB 4789.10
	
	金黄色葡萄球菌

	16
	酸奶
	GB 4789.3
	GB 19302
	大肠菌群（检5次）

	
	
	GB 4789.10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5次）

	
	
	GB 4789.4
	
	沙门氏菌（检5次）

	
	
	GB 4789.15
	
	酵母

	
	
	GB 4789.15
	
	霉菌

	17
	灭菌乳
	GB/T 22388
	卫生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农业部、工商
总局、质检总局公告
2011年第10号、
GB 25190
	三聚氰胺

	
	
	GB 4789.26
	
	商业无菌

	
	巴氏杀菌
乳
	GB 4789.3
	GB 19645
	大肠菌群(检5次)

	
	
	GB 4789.10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
5次)

	
	
	GB 4789.4
	
	沙门氏菌(检5次)

	
	
	GB 4789.2
	
	菌落总数(检5次)

	18
	含乳饮料
	GB 4789.3
	GB/T 21732
	大肠菌群(检5次)

	
	
	GB 4789.2
	
	菌落总数(检5次)

	
	
	GB 4789.4
	
	沙门氏菌(检5次)

	
	
	GB 4789.15
	
	酵母

	
	
	GB 4789.15
	
	霉菌

	19
	酱腌菜
	GB 5009.12
	GB 2762、
GB 2760
	铅（以 Pb 计）

	
	
	GB 5009.33
	
	亚硝酸盐（以 NaNO2 计）

	
	
	GB 5009.34
	
	二氧化硫残留量

	
	
	GB 5009.121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

	
	
	GB 5009.28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

	
	
	GB 5009.28
	
	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

	20
	淀粉类制品（湿类米粉、河粉、面条）
	GB 4789.2-2022
	
GB 2713-2015
GB 29921-2021
GB 2762-2025 
	菌落总数

	
	
	GB 4789.3-2016
	
	大肠菌群

	
	
	GB 4789.4-2016
	
	沙门氏菌

	
	
	GB 4789.10-2016
	
	金黄色葡萄球菌

	
	
	GB 5009.12-2017
	
	铅

	21
	生活用水
	菌落总数 （GB/T 5750.12-2023）砷（GB/T 5750.6-2023）氟化物、硝酸盐、氯化物、硫酸盐 （GB/T 5750.5-2023）色度、浑浊度、pH值、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GB/T 5750.4-2023）耗氧量（GB/T 5750.7-2023）铁、锰（GB/T 5750.6-2023）
	GB 5749-2022
	1、微生物指标：菌落总数
2、毒理指标：砷、氟化物、硝酸盐
3、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色度、浑浊度、pH值、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耗氧量、铁、锰、氯化物、硫酸盐

	22
	饮用水
	菌落总数 （GB/T 5750.12-2023）砷（GB/T 5750.6-2023）氟化物、硝酸盐、氯化物、硫酸盐 （GB/T 5750.5-2023）色度、浑浊度、pH值、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GB/T 5750.4-2023）耗氧量（GB/T 5750.7-2023）铁、锰（GB/T 5750.6-2023）
	GB 17324-2003
	1、微生物指标：菌落总数
2、毒理指标：砷、氟化物、硝酸盐
3、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色度、浑浊度、pH值、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耗氧量、铁、锰、氯化物、硫酸盐

	23
	油烟
	HJ 1077-2019
	GB 18483-2001
	食堂油烟

	24
	散装干货
	GB 5009.34-2022
	GB 2760-2024
GB 2762-2025
	二氧化硫

	
	
	GB 5009.12-2017
	
	铅

	25
	豆制品
	GB 5009.12-2017
	GB 2760-2024
GB 2762-2025
	铅

	
	
	GB 5009.28-2016
	
	苯甲酸及其钠盐

	
	
	GB 5009.28-2016
	
	山梨酸及其钠盐

	26
	蛋类
	SN/T 2624-2010
	
GB 31650-2019
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50 号
GB 31650.1
	甲硝唑

	
	
	GB/T 21311-2007
	
	呋喃唑酮代谢物

	
	
	GB 31659.2-2022
	
	多西环素

	
	
	GB/T 21312-2007 
	
	恩诺沙星

	
	
	农业部 1025 号公告-23-2008
	
	磺胺类（总量）



四、服务要求
（一）技术服务要求
1.抽样办法
抽样人员从食品、食材中随机抽取样品，不得由被抽样人提供，现场封样。根据检验项目及国家标准中规定的采样方法及采样数量抽取样品，抽样量原则上满足检验和复检的要求。样品选取原则：以发现为题为导向，按照计划要求，从食堂的食品中选择符合计划要求的样品；选择样品时以发现问题为导向，优先选择包装质量差、感观不正常等风险高的样品。
2.样品运输
样品运输应确保样品质量不受影响。对有特殊贮存（易碎、冷藏、冷冻等）和运输要求的样品，抽样人员应当采取相应措施，保证样品贮存、运输过程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和包装标示的要求，不发生影响检验结论的变化。
3.检测要求
检验人员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依照食品安全标准和检验规范对食品进行检验，尊重科学，恪守职业道德，保证出具的检验数据和结论客观、公正，不得出具虚假的检验报告。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应当采用食品安全标准规定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没有食品安全标准的，应当采用依照法律法规制定的临时限量值、临时检验方法或者补充检验方法。
4.检验时间
应当自收到样品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出具检验报告，如因特殊情况需延长检验期限的，须与任务下达单位沟通协商。对有特殊时限要求的样品，根据采购方要求加快检验。
5.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高于该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判定。若所检项目既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又不符合产品明示标准或质量要求时，应在检验结论中同时体现，检验报告中检验结论按如下方式作出判定：
（1）检验项目全部符合相应依据的法律法规或标准要求的，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所检项目符合××××要求”。
（2）检验项目有不符合相应依据的法律法规或标准要求的，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项目不符合××××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3）检验项目既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又不符合产品明示标准或质量要求时，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项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要求、××××（产品明示标准或质量要求）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甲方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可于收到检测报告当日起即刻向乙方提出复检。
6.无菌操作
涉及到微生物无菌操作的抽样任务，必须对操作过程中进行拍照，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需对整个操作过程进行录像。
（二）保密要求
除非有采购方的书面许可，或该信息已被采购人认为不再是商业秘密，或已在社会上公开，中标方不得将采购方经营信息及商业秘密（包括生产管理的方式方法与资料、产品技术资料、客户名单、销售渠道企业战略及其他被认为是商业秘密的信息）对外透露。违反保密约定，需向对方支付合同总额10%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对方损失的，当另行赔偿。
[bookmark: _Toc17425]五、专项约定要求
（一）项目结算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11576][bookmark: _Toc27363]中标方按照采购方要求完成技术协议范围内规定的各项工作。报价人提交完成所有协议内容后，提交相应的交付物给采购方审核通过后，作为此阶段的结算及付款依据。结算总价=经采购人确认的检测项目开展次数*成交单价，具体根据《结算单》结算。
（二）抽检工作相关要求
1.抽检工作规范
抽样检验工作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市场监管总局令第15号）、《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规范的通知》、《市场监督总局关于印发2022年全国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的通知》《2022年国抽系统基础表制作及审核工作要求》、《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3版）、《广东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3年版）》（应用文件的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订单）适用于本技术规范书）等要求执行，并接受所在区域市场监督管理局及上级单位的监督。
2.合理安排抽检工作
负责本项目抽检工作的人员应积极配合采购方开展工作，合理安排抽样、检验工作任务，确保人员、设备、物料、场地、时间充裕，能满足食品检验的特殊要求，能按时按质完成抽检任务，出具合法有效的检验报告。
3.保证服务水平
采样操作规范，实验室质量控制严格，保证高水平的技术服务，不得发生食品检验数据质量问题。抽检应坚持问题导向，增强抽检工作的针对性，重点提高问题发现率和靶向命中率（即不合格率）。
[bookmark: _Hlk108516933]4.与采购方进行充分的沟通
业务联系人应与采购方保持积极的沟通，确认各项工作事宜。提供手机号、微信、邮箱等联系方式，提前沟通确认好现场抽样时间。
[bookmark: _GoBack]5.涉及抽检的全部情况包括数据及结果，必须保密，不得向除甲方以外的任何单位与个人透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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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OUTHERN POWER GRID





